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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0 年行政院環保署公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立法目的為預防及整

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並且宣告我國已開始重視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防治與整治。

本文先回顧重金屬污染場址整治技術，再整理國內整治實例，檢討國內污染場址使

用各種處理整治成效，並嘗試依土水法之精神建立重金屬污染場址從調查、採樣、

現地整治方案之選擇原則，最後並以某土壤重金屬污染場址作為實例，引導選擇較

適合的整治方案，以達到整治標準為整治目的。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範之土壤重金屬污染標準由以往之 0.1 N 鹽酸

萃取及五級制定，改為王水全量分析之土壤污染監測基準及管制標準。但以王水全

量分析之標準似乎較嚴苛。因此建議未來政府主管單位應再考量修正管制標準或王

水全量分析之方法，避免失於嚴苛及耗費大量整治經費。此外，鑑於各縣市土壤污

染場址及面積多且不同，本文所提整治方案之選擇原則僅供參考，各縣市應依土壤

污染場址及面積進行全面考量，如設立統一棄土場或控制廠址等策略，以收整體規

劃及節約整治經費之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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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地區過去數年來各級環保單位針對農田所進行之土壤污染調查資料顯

示，截至 2000 年為止約有九百五十九公頃的農田遭受到重金屬嚴重污染，其中有

一半的場址集中在彰化縣（五百三十四公頃），其次為桃園及台北。而這些受重金

屬污染的農田，其主要的污染來源大多為工業廢水污染灌溉用水後所致，此乃因早

期我國以農業立國並隨著工業的興起，當時並沒有妥善的規劃，常可見到工廠座落

在田間，也因為如此常有灌溉用水受到工廠排放水污染的情形發生。如 1981 年鎘

米事件的發生，乃因當時桃園縣觀音鄉與蘆竹鄉之高銀及基力兩家化工廠將工廠的

廢水排入灌溉渠道，造成當地一百多公頃的農田受到污染；雲林縣尾虎鎮台灣色料

廠周圍之農田亦遭受重金屬的污染；其他還有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農田遭受電鍍鎘

廢水污染，彰化縣和美鎮受東西二圳沿岸工廠排放含鎘、鉛及鉻的廢水影響亦造成

農田污染等 [1]。  

然而，近年來國內的土壤污染問題不再只有農田，當工廠面臨結束營業後工

廠及附近的土壤皆有可能會遭受到污染，或是因為非法的棄置廢棄物造成土壤污

染，如 1996 年高雄縣大樹鄉及台北三鶯大橋受不明廢棄物污染，高速公路五股交

流道遭環保流氓占地傾倒廢棄物，台南縣二仁溪及高雄縣內湖鄉遭受高濃度的鉛、

銅與鋅等重金屬的污染，彰化縣芳苑鄉非法掩埋廢棄物進行牟利，以及 1999 年台

塑汞污泥事件發生之後，國內也連續發現多起因廢棄物非法棄置所引起的土壤污染

事件等，因而引起各界的關注。而這些受污染的土壤若缺乏一套完善的評估及規劃

整治技術方法，無法復原污染土地，不但導致土地資源的浪費，也是國人健康風險

的威脅，況且台灣地狹人稠可利用之土地資源日益減少，土壤污染的問題如果不再

加以防治，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 [2]。  

本文先回顧重金屬污染場址整治技術，再整理國內整治實例，檢討國內污染

場址使用各種處理整治成效，並嘗試依土水法之精神建立重金屬污染場址從調查、

採樣、現地整治方案之選擇原則，最後並以某土壤重金屬污染場址作為實例，引導

選擇較適合的整治方案，以達到整治標準為整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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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金屬污染土壤之復育技術回顧【12，15-18，25-29】  

國內外對於土壤污染復育的技術種類非常多，單單只是針對重金屬污染的部

分就有十幾項，如果就土壤復育結果而言，可分為三類：一是移除污染物或使其轉

化為無害物質；二是防止污染物釋出；三是減少污染物釋出。若就污染物處理型態

與關係來劃分，則可分為現地（ in situ），現場(on site) 與離場（ex situ）3 種。就

處理機制而言，則土壤復育技術又可分為化學處理、生物處理及工程技術等三大類。 

一般探討重金屬在土壤中移動的因素有土壤表面的種類及表面積、競爭離子

和複合配合基的種類及濃度、重金屬的濃度、有機物、無機物、pH 值及氧化還原

狀態等。另外就土壤中重金屬污染復育而言，常因場址、污染物特性及土壤種類之

不同而採用不同之復育技術，而復育目標多為抑制污染物的移動、縮小污染圈範圍

並可能進而回收可利用之重金屬，因此許多創新的物化處理技術也蘊育而生，如土

壤淋洗、電動法復育技術及生物植物復育技術等。復育技術依抑制性、利用化學或

物理方法減低毒性及分離 /濃縮分類簡述如下：   

1.抑制性（固定）處理方面  

抑制性或稱固定化處理主要為抑制或減低土壤中重金屬污染物的移動或避

免其進一步傳輸進入地下水中，其主要藉由下列幾項機制：  

(1)利用阻隔設施避免流體滲入污染介質中。  

(2)減低污染物的滲透性而達到減低流體的滲漏。  

(3)降低其溶解性，因此相對的在地下水中或其它流體中之污染物之移動性也會降

低。  

(4)控制污染物水流方向，而可加以有效收集並處理。  

利用上述這類方法之處理技術有：（a）隔離 /阻隔法；（b）固化 /穩定化；

（c）玻璃化。  

2.利用化學性或物理性減低毒性處理方面  

這類的技術主要應用化學或生物性過程以轉化金屬污染物至一較低毒性物

種，而同、時亦可減低其移動性。利用上述這類方法之技術方面有：  

(1)化學處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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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環境土壤系統中，污染物可經由化學反應轉變成較低毒性的產物方

可能增加或減低其移動性。而化學處理受污染物通常為添加反應劑與污染物本

身反應以形成較低毒性或移動性之污染物，一般反應過程則包括氧化、還原和

中和等。  

(2)生物處理技術  

金屬及其鹽類具有抑制微生物活動的能力，雖然如鈷、銅、鐵、鎘、鋁、

鋅是其基本的的微量營養源，但如微量元素濃度過高對微生物具有毒性，然某

些微生物在金屬毒性影響下可發展出某些機制加以保護自己，包括吸附、氧化、

還原、甲烷化等，這些微生物可以巧妙地使用於發展重金屬處理技術，然而生

物復育技術大多使用於有機物的處理，對於重金屬污染土壤的復育則剛起步。

生物程序可改變化學物質的狀態、形式或分佈等。  

3.分離 /濃縮處理方面  

主要為利用分離且 (或 )濃縮污染物技術，以避免污染圈的擴大，對於離場  

(Ex-situ) 技術亦即將土壤挖取再行處理而言，這類技術有物理性分離，高溫分

離與濕式分離等，而在現地處理方面則有土壤淋洗與電動萃取等。分離 /濃縮技

術亦可用於對減低待處理物體積之類的預先處理技術或作為將金屬回復成元素

態並加以回收的技術，分述如下：  

(1)離場  (Ex-situ) 或現場(on site)土壤挖取處理  

(a)物理分離 /濃縮  

於採礦工業行之多年，由顆粒之物性如顆粒密度、表面特性及帶電性

質等加以分離。  

(b)高溫分離  

利用高溫將重金屬污染固體回復成金屬態、金屬氧化物或陶瓷狀，過

程將廢棄物轉化成金屬或含硫礦物，並分離出無用之礦渣與較低等級之金

屬。  

(c)濕式分離  

利用液相或有機溶劑過程對固體物質行化學性萃取，過程包括溶解所

欲處理之重金屬、純化 /濃縮重金屬、重金屬的回復及萃取溶劑的再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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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地(In-situ) 處理  

(a)土壤淋洗  

將水或溶液注入土壤於受污染區進而驅動有機或無機污染物移動，，

污染物經收集後抽出地表而加以移除、現場處理等。污染物可藉由與淋洗液

反應形成溶解態、乳化物等移動。淋洗溶液包括水、酸性溶液  (硫酸、鹽酸、

硝酸、磷酸或碳酸等)、鹼性溶液  (如氫氧化鈉)、螯合劑或複合劑與還原劑

等。另外調整溶液之 pH 值方可以控制無機物的移動和移除。酸性溶液可用

以移除陽離子金屬或鹼性有機物質；鹼性溶液則可用於一些金屬與酚類；而

螯合劑、複合劑與還原劑等則可用於金屬回收方面。  

(b)電動復育技術  

電動復育技術為一新技術，其利用地表施加電場產生離子、粒子、水

等的移動，當液體流經荷電之多孔介質如黏土、砂或其它礦物組成時即產生

電動現象，將土壤和地下水中重金屬或其它污染物加以驅動移除。藉由於土

壤中施加電場的方式。在施加電場下陰陽電極設立於土壤中，多數帶正電荷

的重金屬陽離子會朝負價電荷之陰極移動，金屬性陰離子如重銘酸則朝陽極

移動，於陰陽極間土壤中產生濃度梯度現象。電動復育法一般用於處理銅、

鉛、鋅、鉻與鎘等重金屬，也可用於輻射物種及有機化合物的去除，亦可用

於高低滲水性及飽和與非飽和土壤中。當添加化學物質在溶液中形成離子時

可在電場的影響下有效的遷移和濃縮，而電動復育時之電滲透流現象亦可應

用於物質脫水上。  

(c)植物復育  

植物復育為採用植物復育土壤污染物，過程包含生物性、化學性和植

物性等，可最小化和抑制毒性有機化合物移動並限制於植物根部而進一步加

以蓄積和濃縮。  

三、近年來國內有關現地土壤整治的研究與實場整治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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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不少針對土壤污染的調查及改善所進行的研究，如高銘木教授【1997】

利用爐石與堆肥對不同性質的土壤進行處理，結果顯示添加爐石能有效抑制重金屬

的移動 [3]；王銀波教授等人【1997】利用翻轉法處理受鎘污染的水田，經怪手翻轉

60 公分的土壤可使重金屬的濃度降低 [4]；陳尊賢教授【1998】對台灣地區進行土

壤環境重金屬含量背景值調查分析，並提出農田重金屬的背景值、監測值及管制值

等三個等級，以作為將來監測及污染管制之依據 [5]。  

食用性作物及換土方法以林浩潭等人【1997】針對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受電

鍍鎘廢水污染的土壤，進行整治方法的評估，其整治方法乃利用種植非食用性作物

及換土以改善受污染之土壤，以達到「農地農用，地盡其利」之目的。其種植期間

因遇豪雨致使七里香、福木等不耐淹水之作物存活率降低，影響其去除效果。因農

民對於種植非食用性作物的意願不高，故考慮以換土後種植稻米的方式進行復育，

其結果顯示在稻米的根、莖、葉及糙米中的鎘含量皆低於衛生署所公告之食米衛生

標準 0.5 mg/kg，且每公頃的換土費用卻高達 200 萬元 [6]。  

安定及固化則在高雄縣湖內鄉受高濃度的鋅、鉛、銅所污染的土壤，詹益村

【1997】採用磷酸鹽和碳酸鹽做為安定劑，經由現場安定後進行 TCLP 的溶出試

驗，鋅的溶出值可降低 97 ﹪以上，鎘、鉛則遠低於限值降低率可高達 99 ﹪以上。

另外，在底層與中層土間加了一層磷酸鹽和碳酸鹽各 2,500 公斤，以防止有稍高的

濃度滲入，完工後於場址表層以混凝土層封 [7]。台大農化系的李耿肇教授等人

【1997】則選擇桃園縣蘆竹鄉中福村的黏質土壤及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砂質土壤，

進行化學處理方法之試驗，採用之化學劑有：氧化鐵、氧化錳、石灰（碳酸鈣）、

磷酸鹽（磷酸鈣）、豬糞堆肥、沸石，並以連續分離法來比較重金屬在處理前後之

生物有效性及在土壤中的分布情形。結果顯示當添加氧化錳、碳酸鈣、堆肥及沸石

後可使鉛、鎘由易溶解態轉移至鐵錳氧化態或有機物硫氧化物型態，使其溶出量降

低。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土壤含鉛及鎘之現地整治，在高濃度區也以穩定化為主，

添加石灰、混凝土並以掩埋場方式作為工業區分隔綠帶之底層為控制場址，並持續

監控，以減低環境污染風險 [8]。  

國內在電動處理方法方面的現地處理文獻較少，彰化縣環保局【1999】在彰

化縣和美鎮即以電動法來去除污染物，電解液分別採用檸檬酸、胺基磺酸與食品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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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附劑混合，結果顯示以三種溶液混合之處理效果高出只用檸檬酸和胺基磺酸

13-15﹪且不會影響到土壤的肥力。比較三種重金屬的去除率鎘、鉛及鉻分別為

71.81 ﹪、70.22 ﹪及 55.79 ﹪。雖然鉻的初始含量最高但去除率卻最低，若改變

電極相位則有助於鉻的去除 [9]。  

於客土及翻耕整治方面，桃園縣環保局於 2000 年委託南亞工商專校環境保護

中心在桃園縣蘆竹鄉地區進行鎘污染區南區翻土改善工程，該區使用深耕土壤混

合，針對中低污染區（0.1 N HCl 萃取鎘在 1-5 mg/kg、鉛在 40-200 mg/kg）面積為

8.9214 公頃分五個施工區塊，將土壤向下挖 1.5 公尺-2.5 公尺後充分混合以達到稀

釋之目的，處理效果鎘及鉛皆可達到四級以下（0.1 N HCl 萃取鎘濃度小於 1 

mg/kg、鉛濃度小於 40mg/kg），可作為其他中低污染土壤復育的成功範例。此外，

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土壤含鉛及鎘低濃度區之現地整治則以翻土改善工程為主，經

充分混合稀釋及嚴格檢驗品管，鎘及鉛皆可達到四級以下之處理效果 [10]。  

土壤淋洗則有張尊國教授等人【1991】曾於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進行土壤淋

洗田間試驗，結果顯示以 EDTA 對鉛有較佳的處理效果，而以檸檬酸對鎘的處理

效果較佳 [11]。李春樹、高銘木等人【1998】在高雄縣湖內鄉受廢五金熔煉廠污染

的土壤進行酸試劑及螯合劑化學萃取復育技術處理，污染物種為鋅、銅、鉛，使用

四種萃取劑（HCl、Citrate Acid、DTPA 及 EDTA）其中以 0.05 M 的 EDTA 的萃

取效果最好，但萃取效率會隨著使用次數的增加而減少 [12]。李耿肇等人【1997】

在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受高銀化工廠排放鎘、鉛廢水之污染土壤，利用 0.1 N 鹽酸

萃取及客土混合稀釋方法來處理高濃度污染之土壤，結果顯示經淋洗後可去除鎘

88﹪及鉛約 73﹪，而中度污染淋洗後最多可降至 2-10mg/kg 左右。客土混合稀釋

結果發現稀釋效果僅為線性關係，且長時間養置並無增加其吸附強度。在模廠試驗

中以 0.1 N 鹽酸萃取液進行二次萃取，結果鎘可由 153 降至 7.61 mg/kg，但乃高於

土壤限值 5 mg/kg。故欲達標準可將淋洗次數增加至 3 次或以區內未受污染之土壤

混合稀釋 [8]。而許益源【1998】在台南縣二仁溪附近的土壤以 0.01 M EDTA 來萃

取，污染物種亦為鉛、銅、鋅濃度為幾十萬 ppm 皆屬高濃度的污染土壤，結果顯

示其瞬間之（30 秒）萃出量即可萃取出（67﹪、23﹪、28﹪），土水比為 1：10

萃取 7 天其鉛、銅、鋅的去除率分別為 100﹪、100﹪、86﹪【13】。另外洪肇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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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2001】主要為以淋洗方式整治復育過去調查發現虎尾地區廉使里農田土壤重

金屬汙染達 5 級之區域，整治目標為將該區域土壤中重金屬主要汙染物鉛及鎘濃度

降低至鉛 100 mg/kg 及鎘 5 mg/kg 以下  （以 0.1 N HCl 萃取為準）。其使用 HCl:

檸檬酸  = 0.05 M:0.05 M，於高濃度污染區使用土水比 1：5，其餘地區使用 1：2。

整治結果鉛濃度皆低於 73.45 mg/kg，鎘濃度皆低於 4.11 mg/kg[14]。  

 

 

表 1 台灣地區土壤污染整治實例 [1，15-18] 

整治方法 年代 污染場址及土壤來源 整治情形及效果 

1997 
台南縣二仁溪 
（受高濃度鉛、銅、鋅） 

使用 0.01M EDTA土水比 1：10萃取 7天
去除率鉛、銅、鋅分別為 
100﹪、100﹪、86﹪。 

1997 
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 
（鉛及鎘） 使用 0.1N HCl去除鉛 73﹪及鎘 88﹪ 

化學酸萃取

法 

1998 
高雄縣湖內鄉 
（受高濃度鉛、銅、鋅） 

使用 EDTA、HCl、檸檬酸、DTPA等萃取
液，其中以 0.05M EDTA效果最好，但萃
取效率隨使用次數增加而減少。 

1991 
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 
（鉛及鎘） 

EDTA對鉛的去除效果較佳 
檸檬酸對鎘的去除效果較佳 

土壤淋洗 
2001 

雲林縣虎尾鎮廉使里 
（鉛及鎘） 

使用 HCl:檸檬酸 = 0.05 M:0.05 M 
土水比 1：5或 1：2 
整治結果鉛皆低於 73.45 mg/kg，鎘皆低於
4.11 mg/kg 

1997 
高雄縣湖內鄉 
（受高濃度鉛、銅、鋅） 

採用磷酸鹽和碳酸鹽為安定劑 
再以 TCLP可降低金屬溶出值 
鋅：97﹪鎘及銅：高達 99﹪ 

1997 
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 
（鉛及鎘）現地整治 

高濃度區：採穩定化 
(石灰、混凝土) 

1997 
桃園縣蘆竹鄉中福村 
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 
（鉛及鎘） 

添加氧化錳、碳酸鈣、堆肥及沸石鉛、鎘

易由溶解態轉移至鐵錳氧化態或有機物硫

氧化態，降低其溶出量 

安定法 

1998 

台南縣西港鄉 
台南市灣裡 
高雄縣湖內鄉 
（鉛、銅、鋅） 

利用爐石與堆肥降低重金屬的溶出 
以爐石的效果能有效抑制金屬移動 
銅 75﹪、鋅 46﹪、鉛 60﹪ 

換土 1997 
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 
（受電鍍鎘廢水污染） 

稻米含量合乎標準 
換土費用高：200萬元/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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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地區土壤污染整治實例 [1，15-18](續) 

整治方法 年代 污染場址及土壤來源 整治情形及效果 

1997 
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 
（鉛及鎘） 稀釋效果僅為線性關係 

1997 
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 
（鉛及鎘）現地整治 

低濃度區：客土稀釋 
 

客土混合 

2000 
桃園縣蘆竹鄉中福村 
（鉛及鎘）現地整治 150分公稀釋表土 

種植非食用

性作物 1997 
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 
（受電鍍鎘廢水污染） 

因天候影響導致部分作物存活率降低及農

民意願不高 

電動法 
添加 
電解液 

1999 

彰化縣和美鎮 
（鎘、鉛、鉻） 
實驗性現址整治 
需 140日 

添加檸檬酸和胺基磺酸或再加食品級脫附

劑混合，三種混合液去除效率較高於二種

（13-15﹪）對土壤肥力的影響小，鎘、鉛、
鉻去除率為（72、70、56﹪） 

 
 

四、整治技術選擇方案[19-22] 

台灣地區重金屬污染土壤事件已是不可忽視的問題，為了維護土壤環境，確

保國民健康及促進土地之永續利用，必須對污染場址進行改善處理。在土壤污染改

善計劃之擬定及執行時，場址採樣調查、復育技術選定及通常為最重要關鍵。從發

現土壤污染到土壤復育的過程之中，必須採取許多階段的措施。包括：場址特性的

描述及現場資料的調查、採樣方式選擇、確定場址範圍與污染程度、復育技術的選

擇等。本流程復育技術的選擇則以目前國內較常見的重金屬污染現地處理方法如熱

處理法、固化、安定化法、翻耕法、客土法、排土法、土壤淋洗等處理技術加以規

劃，建議流程圖如下圖 1 所示，且因污染場址之狀況，有時需同時採行及選擇數種

復育技術。以下就整治技術方案提出說明：  

(1)發現目標場址：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十二條辦理，並提出調查評估

結果。  

(2)場址特性調查：可參閱  ”Standard Handbook for Solid and Hazardous Waste 

Facility Assessment”[35]及  “Environmental Site Investigation Guidance Manual”[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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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採樣方式選擇：可參考環保署 NIEAS102.60B 或以地理統計分析方法決定採樣

點的選擇。  

(4)確定場址範圍與污染程度：根據採樣調查及場址特性調查的結果，可先將受重

金屬污染場址先概分為高 /中 /低濃度區。  

(5)復育技術選擇方式：本文以國內較常見的重金屬污染現地處理方法如熱理法、

故化、安定化法、翻耕法、客土法、排土法、土壤淋洗等處理技術加以規劃，

唯土壤現地處理技術如植生復育法、電動法等方法因整治時間較長或未具經濟

規模等因素，並未列入此次整治復育之方案選擇。  

(6)、 (7)、 (8)、 (9)本文主要以國內整治經驗作為復育技術選擇之彙整，其中砷污

染國內主要以地下水污染為主，土壤污染較為少見，其土壤污染來源多來自於

農藥的過量施用，目前尚無相關方面的研究可供參考，故暫時不考慮砷污染的

問題，在（8）中由於汞常溫下以液態方式存在，遇熱容易蒸發而從土壤中移出，

故以熱處理法較佳，而鉻則以固化 /安定化法將六價鉻還原成三價鉻以大幅去除

其毒性為較佳。  

(10)如果處理結果仍高於土水法之管制標準，建議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法第十

一條規定公告為控制場址，若低於管制標準，整治期間廢棄物或污泥則視種金

屬濃度的高低及是需固化 /安定化，或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法之相關規定加以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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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8.是否具有高濃度的汞或鉻  

6.是否有良好的廢土棄置
場所及未受污染土壤  

翻耕法/稀

釋 

7.深層土濃度是否低於表面
土或重金屬濃度是否低於

管制標準  

中低濃度 

客土/排土法  

9.是否需同時處理多種重金屬污
染或從土壤中移除重金屬  

熱處理法 

固化/安定  

土壤淋洗 

化學酸萃取  

2.場址特性描述  

3.採樣選擇方式  

4.確定場址範圍
與污染程度 

5.復育技術選擇  

方式及樣品數  
1.隨機  
2.蛇形  
3.棋盤  
4.對角  

高濃度-固化 /安
定  

1.水泥固化  

2.膠結材料  

3.表面匣限化  

玻璃化

處理結

果是否

低於土

水法管

制標準* 

控制場址 

整治完成 

基本資料蒐集與調查  

1.發現目標場址  

 

*: 需訂定採樣及分析原則，作為確認達成法規標準之程序。  

圖 1 重金屬污染場址整治方案之選擇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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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治實例 

以下以一處實際受土壤重金屬污染的廠址為例，從發現污染廠址開始、進行

土壤採樣、檢測分析，最後根據檢測分析結果，選擇適當的整治復育技術。在土壤

採樣上依行政院環保署已公佈之採樣方法（NIEAS102.60B）  

整個虎尾污染場址約 0.8 公頃，比較各種不同的土壤採樣方式包括蛇型、隨

機、梅花、棋盤、對角及專家採樣等方式在空間上的差異性，利用地理統計分析及

等濃度線圖與統計理論進行驗證比較，以分析土壤採樣方式的優劣性、最佳採樣點

間距離及最適合的採樣方式。根據地理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表 2、3)，採樣點距離

取最小 Ao=10 公尺的情況下，隨機採樣相關係數 0.81 最大，表示以隨機採樣方式

進行土壤採樣，較能符合土壤中重金屬濃度空間分布的情形（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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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實際重金屬濃度分布等濃度線圖        圖 3 隨機採樣分布等濃度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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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採樣點數不固定時地理統計分析結果相關係數比較表  

模型種類 
相關係數 
採樣方式 

指數 球形 線性 高斯 Ao(公尺) 

蛇形(n=7) 0.72 0.73 0.73 0.85 200 

棋盤(n=10) 0.68 0.68 0.68 0.8 450 

梅花(n=8) 0.46 0.33 0.22 0.008 55 

對角(n=6) 0.01 0.03 0.008 0.015 50 

隨機(n=10) 0.75 0.81 0.805 0.81 10 

 

 

 

表 3 採樣點數固定時地理統計之半變異分析相關係數結果比較表  

模型種類 
相關係數 
採樣方式 

指數 球形 線性 高斯 採樣點間 
最短距離(公尺) 

蛇形(n=6) 0.58 0.58 0.58 0.72 500 

棋盤(n=6) 0.17 0.17 0.17 0.29 200 

梅花(n=6) 1.00 1.00 0.98 0.99 30 

對角(n=6) 0.01 0.03 0.008 0.015 50 

隨機(n=6) 0.05 0.05 0.05 0.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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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壤採樣點數統計分析  

         重金屬    
  採樣      種類 

點數 

採樣深度 

NIEA 
鉛 

NIEA 
鎘 

0-15 公分 10 5 

16-30公分 12 13 

31-45 公分 6 6 

 

 

若要進行整治後土壤檢測採樣工作的檢驗時，依照環保署公告之土壤採樣方

法（NIEA S102.60B）及採樣點數的計算來進行採樣工作。計算結果發現，土壤採

樣時用隨機採樣進行時，檢測採樣點數的選取必須採集 13 個採樣點，其中 6 個點

需採自 31~45 公分，才能得知更深層的結果，且依所含污染重金屬濃度分佈不同

而異。然若以地理統計分析以梅花型採樣 6 點即可達成 0.98 以上的相關係數（表

3）【23】。  

根據上述的採樣分析結果，該整治場址（如圖 4）整治面積中約有 0.2 公頃屬

於低濃度區，依前節之整治方案選擇，土壤中部分濃度低於管制標準及深層土壤並

未發現有高農度的重金屬，因此選擇以翻耕法進行整治。另外，部分受重金屬污染

的地區，因為需要同時去除鉛及鎘重金屬污染（約 0.2 公頃），因此選擇以挖取土

壤置於混拌槽，並以混合酸淋洗法進行整治，淋洗液使用 HCl / 檸檬酸=0.05M / 

0.05 M，土水比 1:5 或 1:2 整治，結果顯示 0.1 N 鹽酸萃取土壤含鉛皆低於 73.45 

mg/kg，鎘皆低於 4.11 mg/kg，已降至四級以下並符合初步整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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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整治場址選取範圍及附近地形圖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建議重金屬污染場址從調查、採樣、現地整治方案之標準作業流程，

並提供受重金屬污染場址採樣整治方案之選擇原則，唯土壤現地處理技術如植生復

育法、電動法等方法因整治時間較長或未具經濟規模等因素，並未列入此次整治復

育之方案選擇。除此之外，砷污染國內主要以地下水污染為主，國內土壤污染較為

少見，其土壤污染來源多來自於農藥的過量施用，目前尚無相關方面的研究可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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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故未將砷污染的問題列入考慮範圍之內。  

另「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之土壤重金屬污染標準由以往之 0.1 N 鹽酸萃

取及五級制定，改為王水全量分析之土壤污染監測基準及管制標準，且對食用農地

管制愈嚴格。然以王水全量分析之標準似乎較嚴苛，因為有些重金屬乃以鐵錳氧化

態、有機物鍵結態及土壤殘餘態(土壤成分)存在，存在於這些型態之重金屬會與土

壤結構緊密吸附，在整治過程中不易以固化或安定法處理，因此建議未來政府主管

單位應再考量修正管制標準或王水全量分析，避免失於嚴苛及耗費大量整治經費。

此外，鑑於各縣市土壤污染場址及面積多且不同，本文所提整治方案之選擇原則僅

供參考，各縣市應依土壤污染場址及面積進行全面考量，如設立統一棄土場或控制

廠址等策略，以收整體規劃及節約整治經費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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